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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师〔2023〕143 号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关于印发《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类

研究生和本科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 

实施方案（2023 年修订）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各部处、各单位： 

《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类研究生和本科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

核实施方案（2023 年修订）》已经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 

2023 年 10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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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类研究生和本科师范生 

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实施方案（2023 年修订） 
 

根据教育部《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

师资格改革实施方案》（教师函〔2020〕5 号）精神和《教育部

关于推进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的通知》（教师函

〔2022〕1号）精神，为落实免试认定改革方案，规范教育类研

究生和本科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工作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目标任务  

彰显学校教师教育特色，规范教师教育专业建设，建立学生

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制度，提升学生教育教学能力水平，提高教育

类研究生和本科师范生人才培养质量，推进免试认定改革，让真

正乐教、适教、善教的优秀人才进入教师队伍后备军，努力培养

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。 

二、领导机构 

（一）学校教育教学能力考核领导小组  

根据教育类研究生和本科师范生的培养要求，制定学校教育

教学能力考核方案，统筹领导、协调、监督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工

作，审核符合颁发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》条件的名单。 

（二）学校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工作小组 

根据学校教育教学能力考核领导小组制定的教育教学能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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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励办法

（2025 年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调动研究生参加科技创新和竞赛活动的积极

性，培养研究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优秀实践成果奖每年评奖一次。评奖对象为我校在读全

日制非定向研究生。

第三条 优秀实践成果奖分为竞赛成果和应用成果两类。

（一）竞赛成果包括各学科和专业竞赛。

（二）应用成果包括著作、文艺作品、调研（咨询）报告。

1.著作：编写出版编著、专著和译著，

2.文艺作品：创作与演出曲（剧）目、创作美术（设计）作品、

影视作品等；

3.调研（咨询）报告或实务案例。

（三）以上成果按项目进行申报，采取由个人或项目负责人（项

目负责人须为我校在读研究生）申报、学院初审、学校审核及评定的

方式进行。

第四条 优秀实践成果奖采取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办

法。奖励金额根据评审数量和实际经费进行计算，以当年公示名单和

金额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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